
山东艺术学院IP地址使用备案表
	用
户
填
写
	使用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入网设备位置
	

	
	入网设备数量
	

	
	入网机器用途
	

	
	接入校园网拟完工日期
	   年 月 日前(此时间需与现教部网络中心共同商定)

	
	设备管理员联系电话
	

	
	IP地址使用起、止时间
	

	现教部网络中心填写
	开通人签名
	
	网关
	

	
	IP地址
	
	子网

掩码
	

	
	MAC
地址
	
	DNS
	

	用
户
入
网
责
任
书
	作为山东艺术学院校园网入网单位，我确认以上信息，并愿意自觉遵守以下条款：

1. 遵守山艺现教字2002年第2号文《山东艺术学院校园网安全管理办法(暂行)》、《山东艺术学院网络信息工作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规章； 

2. 不利用校园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利用校园网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及淫秽黄色的信息； 

3. 不利用校园网向他人发送恶意的、挑衅性的文件，不得随意发送商业广告； 

4. 不利用校园网从事妨害网络正常运行、管理的活动； 

5. 认真执行山艺现教字2003年第1号文《进一步加强我院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校园网）应用的实施细则》；
6. 严格执行山艺现教字2003年第3号文中转发的济公信安[2003]4号文——《济南市公安局关于加强驻济高等院校互连网上网服务场所管理的通知》；

7. 设备管理员、设备用途、使用单位有变更时，请及时到网络中心重新备案。否则，发现不良后果将直接追究原使用单位的直接责任。

8. 超出使用期限的单位请重新提交书面申请。

9. 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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